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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庄河市国土

空间规划委员会工作方案、庄河市自然

资源交易委员会工作方案和庄河市

土地储备委员会工作方案的通知

北黄海经济开发区有关部门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庄河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工作方案》《庄河市自然资源交

易委员会工作方案》《庄河市土地储备委员会工作方案》业经庄河

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 2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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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河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依据

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《大连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第九条

规定：市规划委员会负责审议本市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涉及国土空

间规划的重大方针政策等。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事项，按照

法定审批权限由审批机关办理。

《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

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》（辽委发〔2020〕12 号）要求，“各地

区要改革城乡规划委员会制度，成立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”。

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大连市委市政府统一工作要求，市政府决

定在现有庄河市城乡规划收储交易工作委员会基础上，改革成立

庄河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规划委员会），作为市政

府自然资源国土空间规划领域议事决策机构，统一行使规划及建

设项目审议职责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审议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事项

具体包括：

1.依程序审议庄河市、乡镇（含涉农街道）国土空间总体规

划、分区规划。

2.审议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及其修改方案，审议城镇

开发边界外的村庄规划及修改方案，审议重要的涉及自然资源保

护、开发利用的国土空间相关专项规划，审议重点区域的城市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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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。

3.审议重大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的选址论证报告、

建筑设计方案，审议本市重点区域及收储范围内建设项目的选址

论证报告、建筑设计方案，审议城乡重要开发建设项目建筑设计

方案，审议年度规划编制计划。

4.审议本市重点区域及本市收储范围内一般道路、市政、公

共服务等需上报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的民生工程项目。

5.审议本市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方针政策等。

（二）听取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工作情况的报告

具体包括：

1.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相关的指导意见、管理办法、实施方

案等制定情况。

2.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工作情况。

3.审议本市重点区域及本市级收储范围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

的深化及优化方案。

4.其他需要报告的相关事项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由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共计 32 人组成（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

调整人员名单）。主任由市长担任；副主任 3 人，由负责市政府常

务工作的副市长、北黄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分管规划建设局的副

主任和市政府分管自然资源局的副市长担任；公务委员 21 人，由

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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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

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庄河生态环境分

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庄河市税务局、北黄海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

（应急管理局）、庄河供电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和市公安局分管交通

工作负责同志组成；非公务委员 7 人，由市人大代表 2 人、市政

协委员 2 人和相关领域专家 3 人组成。原则上根据项目类型组织

非公务委员轮流参加。

建立非公务委员库（共计 76 人，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、

增减人员名单）。其中：市人大代表 28 人，市政协委员 15 人，规

划、经济、土地、矿产等相关领域专家 33 人。

市规划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市自然资源局，联系电话：

89851742），主要负责组织召开各公务委员单位参加的征求意见联

席会议，汇总上报委员会会议议题，以及撰写会议纪要等市规划

委员会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。

四、工作组织

市规划委员会通过召开委员会会议、联席会议，对上报议题

进行审议和协调。

（一）委员会会议

由市规划委员会主任主持召开，审议经联席会议意见征集协

调后的议题以及需提交委员会会议研究审议的其他事项。市规划

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市规划委员会公务委员单位须主要负责人出席，

如果主要负责人无法出席，应在会前以书面形式通过市规划委员

会办公室向主任报告并安排相关人员代表参会。本着“公开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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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委员会会议表决采取“一题一议，一事一决，

当场唱票”的方式进行。每位成员 1 票，审议议题经无记名投票，

反对票低于 4 票，方可通过；反对票高于 4 票（含 4 票），该事项

不通过审议。不设弃权票。废票不计入有效票。

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 1 次，可视审议事项重要程度随

时召开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

通过联席会议进行意见征集。市规划委员会授权市规划委员

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各公务委员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。市规划委员

会办公室主任作为联席会议召集人，可以指定具体负责人组织召

开联席会议。联席会议针对各级类国土空间规划、选址论证报告、

建筑设计方案、规划条件等拟上会议题，开展意见征集、沟通协

调工作。为提高工作效率，联席会议以多规合一平台项目策划模

块线上意见征集为主，对公务委员单位意见较多的议题可采取线

下会议形式充分沟通协调。通过多规合一平台完成意见征集的建

设项目同时作为项目生成结果推送至联审平台。经联席会议意见

征集及沟通协调，相关公务委员单位应充分征求所属相关单位意

见后在多规合一平台提出反馈意见，原则上无意见或意见已协调

一致的项目，方可作为正式议题上报委员会会议审议。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两周召开 1 次，也可视议题情况不定期召

开。

经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议题，按照法定审批权限由审批

机关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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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议题，由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每

半年汇总 1 次，专题或书面向市委报告。

市规划委员会、市自然资源交易委员会和市土地储备委员会

会议，原则上一次召集，接续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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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河市自然资源交易委员会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依据

根据《大连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开发办、市政府法制办关于组

建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意见的通知》（大政发〔2002〕

46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管理委员会章程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(交管办发 〔2015〕 01 号），2019 年 5 月，市

政府同意规划、收储、交易整合成立庄河市城乡规划收储交易工

作委员会。

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门“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

所有者职责。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

责”的工作要求，增加相关事项，将土地交易管理扩展为自然资

源交易管理，成立庄河市自然资源交易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交

易委员会”)，作为市政府自然资源交易管理工作的议事决策机构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土地资源

具体包括：

1.审议我市有关土地管理的制度和政策。

2.审议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。

3.审议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制度、措施。

4.审议各乡镇（街道）重点区域及市级收储范围内经营性建

设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（以下简称出让方案)。

5.审议各乡镇（街道）重点区域及市级收储范围内年租金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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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方案；

对于年租金总额在 100 万元以下（含 100 万元）的国有土地使用

权租赁方案，由市自然资源局审议通过后向市交易委员会报告。

6.审议土地管理其他重要事项及有关专题事项。

（二）矿产资源

具体包括：

（1）审议本级发证的新设采矿权出让年度计划。

（2）审议本级发证权限矿业权招拍挂出让方案。

（3）审议矿产资源管理其他重要事项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由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共计 32 人组成（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

调整人员名单）。主任由市长担任；副主任 3 人，由负责市政府常

务工作的副市长、北黄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分管规划建设局的副

主任和市政府分管自然资源局的副市长担任；公务委员 21 人，由

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

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庄河生态环境分

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庄河市税务局、北黄海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

（应急管理局）、庄河供电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和市公安局分管交通

工作负责同志组成；非公务委员 7 人，由市人大代表 2 人、市政

协委员 2 人和相关领域专家 3 人组成。原则上根据项目类型组织

非公务委员轮流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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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非公务委员库（共计 76 人，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、

增减人员名单）。其中：市人大代表 28 人，市政协委员 15 人，规

划、经济、土地、矿产等相关领域专家 33 人。

市交易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市自然资源局），主要负责组

织召开各公务委员单位参加的征求意见联席会议，汇总上报委员

会会议议题，以及撰写会议纪要等市交易委员会日常工作。办公

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。

四、工作组织

市交易委员会通过召开委员会会议、联席会议，对上报议题

进行审议和协调。

（一）委员会会议

由市交易委员会主任主持召开，审议经联席会议意见征集协

调后的土地出让方案、矿业权招拍挂方案以及需提交委员会会议

研究审议的其他事项。市交易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市交易委员会公

务委员单位须主要负责人出席，如果主要负责人无法出席，应在

会前以书面形式通过市交易委员会办公室向主任报告并安排相关

人员代表参会。本着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委员会会议

表决采取“一题一议，一事一决，当场唱票”的方式进行。每位

成员 1 票，审议议题经无记名投票，反对票低于 4 票，方可通过；

反对票高于 4 票（含 4 票），该事项不通过审议。不设弃权票。废

票不计入有效票。

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 1 次，可视审议事项重要程度随

时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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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联席会议

通过联席会议进行意见征集。市交易委员会授权市交易委员

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各公务委员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。市交易委员

会办公室主任作为联席会议召集人，可以指定具体负责人组织召

开联席会议。联席会议针对土地出让（租赁）方案、矿业权招拍

挂方案等拟上会议题，开展意见征集、沟通协调工作。为提高工

作效率，联席会议以多规合一平台项目策划模块线上意见征集为

主，对公务委员单位意见较多的议题可采取线下会议形式充分沟

通协调。通过多规合一平台完成意见征集的建设项目同时作为项

目生成结果推送至联审平台。经联席会议意见征集及沟通协调，

相关公务委员单位应充分征求所属相关单位意见后在多规合一平

台提出反馈意见，原则上无意见或意见已协调一致的项目，方可

作为正式议题上报委员会会议审议。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两周召开 1 次，也可视议题情况不定期召

开。

经市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事项，按照法定审批权限由审批

机关办理。

经市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议题，由市交易委员会办公室每

半年汇总 1 次，专题或书面向市委报告。

市交易委员会、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和市土地储备委员会

会议，原则上一次召集，接续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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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河市土地储备委员会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依据

2011 年 5 月，为贯彻落实 2007 年 11 月原国土资源部、财

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发

〔2007〕 277 号），切实加强土地储备管理工作，市政府批准成

立庄河市土地储备委员会。2018 年 1 月，原国土资源部、财政部、

中国人民银行、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新版《土

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17 号)，要求进一步加强土

地储备管理工作。2019 年 5 月，市政府同意规划、收储、交易整

合成立庄河市城乡规划收储交易工作委员会，三会合一。为进一

步规范土地储备管理工作，市政府决定设立庄河市土地储备委员

会(以下简称市储备委员会)，作为市政府土地储备领域议事决策

机构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1.审议有关土地储备的制度和政策。

2.审议市各乡镇（街道）的土地储备（供应）计划。

3.审议市级土地收购储备实施方案。

4.审议有关土地储备资金筹措、管理和使用重要事项。

5.审议涉及土地储备的其他重要事项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由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共计 32 人组成（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

调整人员名单）。主任由市长担任；副主任 3 人，由负责市政府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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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工作的副市长、北黄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分管规划建设局的副

主任和市政府分管自然资源局的副市长担任；公务委员 21 人，由

市发展改革局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

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庄河生态环境分

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庄河市税务局、北黄海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

（应急管理局）、庄河供电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和市公安局分管交通

工作负责同志组成；非公务委员 7 人，由市人大代表 2 人、市政

协委员 2 人和相关领域专家 3 人组成。原则上根据项目类型组织

非公务委员轮流参加。

建立非公务委员库（共计 76 人，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、

增减人员名单）。其中：市人大代表 28 人，市政协委员 15 人，规

划、经济、土地、矿产等相关领域专家 33 人。

市储备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市自然资源局，联系电话：

89851742），主要负责组织召开各公务委员单位参加的征求意见联

席会议，汇总上报委员会会议议题，以及撰写会议纪要等市储备

委员会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。

四、工作组织

市储备委员会通过召开委员会会议、联席会议，对上报议题

进行审议和协调。

（一）委员会会议

由市储备委员会主任主持召开，审议经联席会议意见征集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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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后的土地储备（供应）计划、市本级土地收购储备实施方案以

及需提交委员会会议研究审议的其他事项。市储备委员会召开会

议，市储备委员会公务委员单位须主要负责人出席，如果主要负

责人无法出席，应在会前以书面形式通过市储备委员会办公室向

主任报告并安排相关人员代表参会。本着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

的原则，委员会会议表决采取“一题一议，一事一决，当场唱票”

的方式进行。每位成员 1 票，审议议题经无记名投票，反对票低

于 4 票，方可通过；反对票高于 4 票（含 4 票），该事项不通过审

议。不设弃权票。废票不计入有效票。

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 1 次，可视审议事项重要程度随

时召开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

通过联席会议进行意见征集。市储备委员会授权市储备委员

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各公务委员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。市储备委员

会办公室主任作为联席会议召集人，可以指定具体负责人组织召

开联席会议。联席会议针对土地储备（供应）计划、市本级土地

收购储备实施方案等拟上会议题，开展意见征集、沟通协调工作。

为提高工作效率，联席会议以多规合一平台项目策划模块线上意

见征集为主，对公务委员单位意见较多的议题可采取线下会议形

式充分沟通协调。通过多规合一平台完成意见征集的建设项目同

时作为项目生成结果推送至联审平台。经联席会议意见征集及沟

通协调，相关公务委员单位应充分征求所属相关单位意见后在多

规合一平台提出反馈意见，原则上无意见或意见已协调一致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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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方可作为正式议题上报委员会会议审议。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两周召开 1 次，也可视议题情况不定期召

开。

经市储备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议题，按照法定审批权限由审批

机关办理。

经市储备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议题，由市储备委员会办公室每

半年汇总 1 次，专题或书面向市委报告。

市储备委员会、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和市自然资源交易委

员会会议，原则上一次召集，接续召开。


